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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內湖區公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北市湖秘字第 10130989100 號 

訂定「臺北市內湖區行政中心禮堂場地收費基準」，本基準自 101 年 4 月 15 日生

效。 

附臺北市內湖區行政中心禮堂場地收費基準及基準表。 

 

區長  張  金  鎮 
 

臺北市內湖區行政中心禮堂場地收費基準 

一、本基準依規費法第十條及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

訂定之。 

二、本基準執行機關為臺北市內湖區公所。 

三、本場地收費基準表如附表。 

四、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使用本場地，得免徵使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 

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以折扣優惠： 

(一)使用非假日之上、下午時段者，場地使用費之基本費以八折計收。 

(二)申請每週定期使用連續三個月以上者，場地使用費之基本費以七折計收。但

每次申請使用之期間不得超過六個月。 

六、本場地開放使用所收取之使用費，依法定程序解繳市庫。 
 
附表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行 政 中 心 禮 堂 場 地 收 費 基 準 表 

單位：新臺幣，元 

場 地 使 用 費 

水 電 費 
面 積 

( 平 方 公 尺 / 坪 ) 基 本 費
未 使 用 冷 氣 使 用 冷 氣 

保 證 金

694.21 平方公尺/210 坪 5,200 400 3,0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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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本收費基準表係以時段計算之，每一時段為四小時，至少使用一時段。 

    使用時間分為三時段，時段時間區分如下:  

(一)第一時段: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二)第二時段:下午一時至五時。 

(三)第三時段:晚間六時至十時。 

二、場地佈置、裝卸、預(排)演及延長使用時間者，其計算方式以每小時比例計

費，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並須先經執行機關核准。 

三、申請連續使用者，保證金以每一申請案件一次計算。 

 

 

政 令 

 

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9 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 10130211200 號 

主  旨：逢慶企業有限公司等 16 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 6 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 100

年 12 月 12 日北市商二字第 10036905500 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

101 年 1 月 20 日北市商二字第 10130945300 號等函通知負責人陳述意

見，惟寄送公司及負責人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  據：公司法第 10 條第 2款及第 28 條之 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 100 年 12 月 12 日北市商二字第 10036905500 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

分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公司登記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

路 1號北區 1樓）。 

 

處長 劉 佳 鈞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